
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 但由于就医获得病假，

应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医疗期， 劳动合同期限也应相应顺延。

但是， “心急” 的公司连一天都不愿多等， 劳动者委托我提

起劳动仲裁， 希望让公司承担违法终止合同的代价……

合同将到期
员工请病假

东家“心急”解约
被判须赔偿

交病假单

却遭公司拒收

郭先生应聘到一家公司， 双方

签订了劳动合同， 并在合同到期前

进行了续签。

续签后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的

三天前， 郭先生向公司请了三天病

假去医院看病， 医生又为他开具了

三天的病假单。

郭先生就医后到公司交病假

单， 却遭到公司拒收。 公司表示，

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限已经届满， 他

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

随后， 郭先生收到了公司通过

EMS 寄给他的终止劳动合同关系

通知书。 于是， 他找到我咨询公司

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由于公司并非以违纪等理由提

前与郭先生解除劳动合同， 而是基

于合同到期而终止合同， 因此郭先

生劳动合同的到期时间就十分关

键。

根据续签的劳动合同， 郭先生

的合同原本的确已经到期， 但由于

他通过就医获得了病假单， 依法应

当享受医疗期及其相关待遇。

而《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

第三项明确规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

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

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也就是说， 劳动者在医疗期内

的， 劳动合同应当顺延至医疗期结

束。

由于郭先生在法定的医疗期内

即遭公司终止合同， 我们认为公司

的做法属于违法解除， 按照规定，

我们首先代理郭先生提起了劳动仲

裁。

提起仲裁
获赔 2万余元

在仲裁审理中查明， 郭先生之

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为 6000 多元。

劳动仲裁审理后， 认为公司的

确属于违法终止合同。

但是， 仲裁裁决只给予了经济

补偿 2 万余元， 以及未休年假的补

偿 2000 余元， 并没有计算违法终

止合同的赔偿金。

对于这一裁决， 我方是难以认

同的。 而即使是这样的裁决， 公司

方面也并不满意。

我们双方都不服仲裁裁决， 我

方将案件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判令

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差额 4.5 万余元以及未休年休假

折合工资。

而公司则要求法院判令无须支

付郭先生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差额， 但同意支付未休年休假的

折合工资。

一审判决
赔偿数额翻倍

分析案件后我认为， 本案的事实

和应适用的法律是比较清晰的， 关键

是用人单位不熟悉相关规定， 在获知

相关规定后仍旧漠视法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

之规定， 劳动者患病在规定的医疗期

内的， 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

该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

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法律规

定， 劳动合同期满， 劳动者患病或负

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劳动合同期

限应顺延至上述情形消失。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 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

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

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现郭先生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

偿金差额，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

持。 鉴于双方对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

部分没有异议， 法院对仲裁的第二项

裁决予以确认。

据此法院作出判决， 公司须向郭

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差额

4.5 万余元， 以及未休年休假折合工

资 2000 余元。

公司不服
依法提起上诉

这场诉讼在一审阶段我方初战告

捷， 获得的赔偿数额比仲裁裁决高出

一倍。 本就对仲裁裁决不满的公司当

然更加不服， 很快提起了上诉。

这一次， 公司方面转换了思路，

又提出了新的抗辩理由。

公司表示， 基于续签的合同， 郭

先生和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本应到

期， 公司也准备提前三天通知郭先生

终止合同。 但郭先生在当天向公司请

了三天病假， 因此公司基于法律规定

给了郭先生医疗期， 也对劳动合同做

了顺延， 并计划三天后再通知终止事

宜。

三天后， 郭先生未到公司上班，

因当时他没有办理新的病假手续， 公

司在多次联系郭先生未果的情况下，

通过快递和挂号信的方式将劳动合同

终止通知书送达了郭先生。

据此， 公司认为他们属于依法终

止双方劳动合同， 不应支付赔偿金。

终审判决
支持双倍赔偿

对于公司的上诉， 我们也针锋相

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回顾事件的前后经过， 我方当事

人郭先生的说法是， 他在第一次请病

假时就曾口头告知公司三天后仍需就

医， 并于就医次日将新的病假单交给

公司， 但遭到公司拒收。

即使郭先生未事先办理相应的请

假手续， 也不能否认公司发出终止劳

动合同通知书的当天仍处于医疗期的

事实。

而且公司违法终止双方劳动合同

后， 郭先生曾致函公司， 要求其纠正

错误行为， 但公司未予理会。

据此， 我方认为公司应当依法支

付郭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即使公司

在作出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决定

时不清楚郭先生当天仍处于医疗期，

但郭先生次日向公司提交病假单时，

公司应知晓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存在

因医疗期而顺延的情形， 对于其之前

作出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决定应予

以补正。

但是， 公司不仅拒收郭先生提供

的病假单， 在郭先生书面要求公司纠

正其错误行为时仍坚持之前的错误决

定， 不予回复。

因此， 原审认定公司违法终止双

方劳动合同， 并无不当。

法院据此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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